附件  
黑龙江省等同认可省外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促进黑龙江省食品产业改革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备案工作的通知》（国卫办食品发〔2024〕3号）有关精神，按照资源共享、适应需求的原则，推进食品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体系，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等同认可，是指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卫生健康委）针对省外已发布实施的地方特色食品的产品标准，根据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在经过科学论证的前提下，认可其与黑龙江省制定发布的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具有同等效力。
第三条　等同认可省外地方特色食品的产品标准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已通过国家卫生健康委备案，并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网站公布的；
（二）符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客观实际需要且有相似传统食用习惯的；
（三）截至申请时，未发现食品安全问题的;
    （四）我省地方特色食品的检测结果与申请等同认可的地方特色食品的产品标准相符。
第四条　黑龙江省内任何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均可根据食品产业发展需求，向省卫生健康委提出省外地方特色食品产品的标准等同认可书面申请，并附相关佐证材料。
第五条　等同认可省外地方特色食品产品标准工作流程：
（一）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审评委员会秘书处可根据实际情况组建审查专家组对审查、调研提供技术支持，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查、组织开展调研，综合结果决定是否启动等同认可审查；
[bookmark: _GoBack]（二）审查专家组根据申请材料、调研情况、检测结果、相关单位认可等情况，研判我省实际需求，提出是否等同认可的书面审查意见；
（三）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审评委员会秘书处提报专家审查意见至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审评委员会秘书长会议，经研讨后提出是否等同认可建议报送省卫生健康委；
（四）省卫生健康委研究决定同意等同认可的，经公开征求意见后，公告发布。
第六条　等同认可省外地方特色食品的产品标准在我省实施后，省卫生健康委应根据省外相应的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修订、废止情况和我省跟踪评价结果，确定是否继续等同认可。
第七条　本管理办法由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八条　本管理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